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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关注

十大问题  直指《执业医师法》修订
▲ 本报记者  武亚莉  张雨  杨萍  耿璐 宋攀

“两会”期间，在中国医师协会与《医师报》共同举办的“声音·责任”两会医卫界代表委员座谈会上，代表委员关注的热点之一，就是《中华

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以下简称《执业医师法》）的修订问题。

作为我国第一部规范医师执业的法律，《执业医师法》从 1998 年立法、1999 年正式实施到现在，近 16 年间对医疗行业起着举足轻重的规范作用。

然而随着医疗环境的改变和政策法制的变更，其部分内容已无法适应新形势下医师执业的要求，“轻权利重义务”的情况也一直被广大医师所诟病。

医卫界人士一致呼吁，“期待《执业医师法》尽快修改，使其更具可操作性，以促进医疗行业的法制建设。”

到底哪些规定已经不再符合当前国情？如何修订才能更契合现状？本报记者邀请了医卫界、法学界相关专家共同讨论。

中国医师协会调研发现，当

前医师对执业环境不满意。医师

的工作量大，工作压力大，但收

入水平低，与付出不成正比等。

“保护医师权益已刻不容缓。”

武汉协和医院麻醉科主任姚尚龙

指出，“要以法律的形式为医师

的社会地位进行定位，对医师的

安全和医疗秩序进行要求，明确

医师在单位的工作权益及应得到

的待遇，是维护医师权益最好的

体现。尤其是在医疗执业环境恶

化的当前，更应该如此。”姚尚

龙指出。

王岳则指出，首先要做到的

就是减少医师工作强度。现在很

多医患纠纷与医患沟通时间过少

有关，很大部分原因就是医师工

作强度太大。对此，应该通过立

法细化医师工作时间，如门诊、

复诊时间应该固化，首诊与患者

交流时间不能少于多久，复诊时

间多久，从制度上把医师工作强

度降下来。

“再次，医师的一些保险也

应该完善。包括工作方面、工作

过程中受到伤害，或者传染性疾

病以及外伤等。医师的权益保护

好了，医师才会对患者更好。”

王岳说。

“出现纠纷最现实的做法是

由医院承担大部分费用及责任。”

解放军 309 医院烧伤整形外科主

任贾赤宇表示。“目前纠纷，大

多由医师承担大部分责任和赔

偿。针对这种情况，医院应该为

医师投保。因为医学风险很大，

患者出现突发状况在所难免，不

能有风险就推到医师身上。如果

不改善这个问题，报考医学的学

生的质量将愈加变差，医师子女

不学医的也会更多。”贾赤宇说。

无 疑，《 执 业 医 师 法》 是

医疗行业的一部大法。“它一方

面应该规范医师的执业行为，另

一方面应该从社会的角度对医师

的执业进行认可和保护。应该对

医患双方都有一定的约束，如此

才能减少不必要的医疗纠纷，提

高医疗服务质量，保障患者的安

全。”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

王岳指出。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中医药

大学附属眼科医院院长毕宏生也

表示，现行的《执业医师法》对

医师的义务要求远超所赋予的权

利，修订中要提高对医师的保护

力度。“一个行业的法律，强调

权利义务无可厚非，但保护同样

不可少。”

而且，此次修订应该在最前

端就有一个设计。王岳指出，应

当把医师的教育、培养、执业环

节都纳入立法中，尤其在医师定

位、医师教育等方面要有规范性

条款。例如，医学院从教育培养

环节就没有把全科医师和专科医

师作为医师最终执业的方向去界

定。最后导致的结果是，让大众

觉得全科医师不如专科医师好。

因此应从法律层面规定，专科医

师和全科医师都是医师队伍的重

要组成部分，二者属于并列关系。

“医师的辅助人员也可以通

过立法明确在医院的地位，比如

呼吸机治疗师。这些人员虽然不

是医师，但在医疗过程中发挥着

重要的作用。”王岳指出。

另外，医师的培养和教育模

式改革，也寄希望于《执业医师

法》修订。“应该明确医学教育

是职业教育，要突出职业教育的

特点，摆脱传统医学模式对现在

教育的影响和干扰，从而走上

人文医学。当前医患关系不断恶

化，背后最终的原因就是传统医

学教育模式已经远远不能响应

社会发展民众的要求。医学教育

必须转变为人文教育模式。”王

岳指出。

当前我国对中医西医的概

念是混淆的，据刘鑫分析，主

要表现两方面：其一，考试制

度。虽然双方都在《执业医师

法》规定下进行考试，却分成

两个部门考，一是卫生计生委

国家医学中心组织考试，一是

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组织。但

考完以后，发放的执业证书基

本都一致；其二，如果承认中

医可以从事西医工作，那民族

医药是否也可以？刘鑫指出《执

业医师法》应该明确界定中医

医师和西医医师的执业范围和

诊疗范围。

前端设计不可或缺 让专科医师制度落实有法可依

“为适应医学人才交流国

际化发展的趋势，加强医学领

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应当尽

快建立完善适合我国国情、符

合国际惯例的专科医师制度。

而完善专科医师制度最重要的

根基是立法保证。”全国政协

委员、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心内

科主任霍勇，中国科学院院士

葛均波，全国政协委员、北京

阜外医院心内科主任张澍曾多

次联名呼吁这个问题。

“其实，专科医师准入制

度是以《执业医师法》为基础，

依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

生体制改革的意见》、《专科

医师准入试点工作方案》和《医

疗技术临床应用管理办法》等

有关法律法规组织实施的。虽

然这些法律法规为专科医师准

入制度提供了一定的法律支持，

但专科医师准入制度仍然缺乏

最直接的法律支撑，在落实当

中仍然面临无法可依，执法无

力的状况。”霍勇指出。

对此，霍勇建议把专科医

师的内容写进《执业医师法》。

“形成一整套完整的人才培养

体系：住院医师培训—专科医

师培训—专科医师资格考试—

专科技术资格考试。这不仅有

利于完善我国医学教育体系、

规范专科医师的培养和管理，

也能促进医学教育及人才管理

与国际接轨、提高医师队伍素

质和服务质量。”霍勇说。

通常情况下，医师的一般

权利常服从于患者的权利，这

是实现患者自由、自治的基本

要求。“但在特殊的情况下，

需要限制患者的自主权利，实

现医师的意志，以达到完成医

师对患者应尽的义务和对患者

根本权益负责的目的，这种权

利可称为医师治疗豁免权。”

中国政法大学刘鑫教授指出。

“因此，此次《执业医师法》

修订应该规定，紧急情况下医

师具有医疗干预的特权，并可

豁免因为抢救而发生的不利后

果，除非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

过错。”刘鑫说。

 “另外，还应该明确，不

得将医师技术性过错作为医院

内部或外部的考评指标。《医

疗事故处理办法》将医疗过失

分为技术性过失和责任性过失。

但是 2002 年《医疗事故处理条

例》出台，以前技术性过失和

责任性过失的分类方法被以‘有

重叠、不好界定’为由取消了，

这使得医疗过错成了‘一锅糊

涂粥’。实际上，技术性过失

和责任性过失的分类方法确实

不妥，但是应该修改而不是废

除。”王岳指出。

“从逻辑上讲，首先应该

将医疗过失扩展到医疗过错，

因为临床中确实存在由于间接

故意或直接故意导致患者伤残

的问题，例如过度滥用限制使

用的抗生素导致患者伤残。其

次，应该将医疗过错分成两类：

技术性过错和非技术性过错。

对于技术性过错，我认为应该

弱化行政处罚，强化经济补偿，

甚至于可以免除行政处罚，主

要是通过经济手段给予医师警

示和告诫。但是，对于非技术

性过错，应该纳入上述禁业机

制处理。”王岳进一步指出。

分析 增设

将医师权益保护纳入立法

赋予医师治疗豁免权

明确界定中医和西医医师执业范围


